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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所屬護理人員及營養師平調作業流程圖示-舉例 

1. 本局公告 3 名護理師職缺(甲校、乙校、丙校) 

2. 有異動意願(不限甲乙丙校職缺)並申請平調者共計 10 人(A-J)，經本局核算資績分數

後通知選填志願時間、地點。 

3. 選填志願程序： 

申請平調人員 10 人 A-J 依資績分數高低，依序選填志願，選填後不得再更改 

第一輪：A 選擇甲校→B、C 放棄→D 選擇乙校→E-J 放棄第一輪選填志願 

 

 

 

第二輪：B 選擇 A 校→C 選擇 D 校→E-J 放棄第二輪選填志願 

 

 

 

 

第三輪：E 選擇 C 校→F、G、H 放棄→I 選擇 B 校→J 放棄 

 

接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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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輪：F、G、H、J 均放棄選填志願 

 

 

 

 

 

 

4. 本局依上開志願選填結果核布派令，丙校、E 校、I 校等 3 校護理師職缺辦理公開甄

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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